




兒童損利公約教育訓鋮及宜導計畫
中華民國 108年11 月 11 日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椎益推動小維第三屆第4次會；義通過

中華民因 114年8 月 19 日行政院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維第六屆第2次會議通過

臺、 計畫緝是

為健全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，落實保F章及促進兒童及少

年權利，我國於103年 6 月 4 日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，同

年 11 月 20 日施行，並經總統於106年 5 月 17 日公布兒童權利公

約（以下簡稱公約），溯自 103年 11月 20 日超，公約所揭示保

曄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，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。

依據公約第4條及公約施行法第4條規定，國家應採取所

有適當之立法、行政及其他措施，實現本公約所承認之各項

權利；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，應符合公約有關兒少權利保

障之規定，避免兒少權利受到不法侵害，並積極促進兒少權

利之實現。經111年11月邀請國際專家、學者審查我國第二

次國家報告，就推動「教育訓練」項，以結論性意見第 10點

次，建議政府與公民團體及媒體合作，並在兒少參與下，進

一步加強政府官員、從事兒少梠關工作的專業人員（以下稱

專業人員）、媒髖、父母（監護人 ）及兒少本身之意識培訓
方案。

為接軌聯合國人權教育訓練模式，精進教育訓練品質與

效果，俾利兒少專業人員將公約價值與理念融入各項施政及

服務措施，爰依據行政院113年12月 「 各機關辦理人権教育

訓練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＼ （下稱人權教育指引）及前開結

論性意見，修正本計畫。

貳丶辨理期間： 115年至120年

參、 計畫目標

一 、 促進全國兒少事務專業人員理解公約條文丶一般性意見，

1有關「各機關辦理人權教育訓練監測與成效評估指引」及更多人權教育訓練資源，可至行政院人権資訊
網（https://www.ey.gov. tw/hrt」／）／人権教育專區 。




















